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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市重点产业人才举荐申报表
（农牧渔重点企业或经营主体使用）

举荐单位（盖章）：

单位负责人：                联系人：

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台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制

     

填表说明

一、本次申报由用人单位统筹申报，用人单位应收齐被举荐人才的资料，每个被举荐人才一份，打印后连同附件材料（A4规格，按材料顺序，装订成册）报受理单位。
二、申报对象和条件：
（一）举荐单位资格
台山市级及以上农业龙头企业、省标杆农业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或获得江门市级及以上示范性农业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认定。
（二）被举荐人才条件
与经营主体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或工作协议，或者是农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主要负责人，并有一定业绩成果，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生产应用类：从事生产一线工作，具备农业生产技术，对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生产发挥关键作用的人才；
（2）经营管理类：在经营管理岗位工作，具备农业管理知识能力，在提升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或家庭农场运营效率、市场拓展或内部管理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获得认可的核心管理人员。












	用人单位基本信息

	主体名称
	
	所属
镇（街）
	

	法人代表
	
	联系人
	
	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职工总人数
	

	地址
	

	被举荐人才基本信息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彩色免冠证件
照片

	性别
	
	出生日期
	
	国籍
（地区）
	
	

	政治
面貌
	
	婚姻状况
	
	手机号码
	
	

	最高
学历
	
	毕业
院校
	
	专业
	
	学位
	

	住址
	

	教育背景（大学及以上学历从大学填起，无大学学历者填最高学历）
	学校
	时间
	学历
	专业

	
	
	
	
	

	
	
	
	
	

	
	
	
	
	

	主要工作经历
	工作单位
	时间
	职务
	工作内容

	
	
	
	
	

	
	
	
	
	

	
	
	
	
	

	主要学术和社会兼职
	单位
	时间
	职务

	
	
	
	

	
	
	
	

	
	
	
	

	主要工作业绩
	（包括著作、发明专利等）



	被举荐人才
承诺                                  

	本人承诺以上提供的信息和提交的一切资料真实、有效。如因资料虚假、错误或其他原因造成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被举荐人签名：                          年   月   日  

	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推荐及
承诺
	
    同志从      年   月   日入职本公司（家庭农场/合作社），担任                职务且在岗，经内部评议，同意推荐其认定为台山市重点产业人才。并承诺所提交申报材料真实有效。
       
                                    
（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市农业农村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公示情况

	是否有异议
	□是   □否
	核查情况
	□经核查，异议不成立。
□经核查，异议成立。



